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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

效。

附修正「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部分規定

部　　長　林右昌

製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部分規定修正規定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十、非都市土地各種使用地檢討之原則：

　　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公告後，有下列情形之一，得檢討並變更編定。

（一）區域計畫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通盤檢討，非都市土地變更為特定

農業區、一般農業區、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河川區、海域區及非以開發

設施導向之特定專用區、風景區等資源型使用分區者，依第九點第二款所定

編定原則表及說明辦理變更編定。

（二）辦理農地重劃後，土地之使用性質與原編定相符者，於重劃公告後逕行轉載

原編定；如使用性質與原編定不符者，依第九點第二款所定編定原則表及說

明辦理變更編定。

（三）山坡地範圍內供農業使用尚未查定之土地，應於可利用限度查定後，依其查

定結果補註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林業用地或國土保安用地。

（四）經發布都市計畫地區之土地，應依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提供之計畫範圍資料，

將該範圍內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編定註銷，並通知土地所有權人。

（五）經撤銷或檢討劃出都市計畫地區之土地，應依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提供之計畫

範圍資料，將該範圍內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依本須知規定辦理劃定

及編定。

（六）國家公園區內土地，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提供之計畫範圍資料，將該範圍內

之土地使用分區辦理變更並將使用地編定註銷。

（七）經檢討劃出國家公園區之土地，應依國家公園主管機關提供之計畫範圍資

料，將該範圍內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依本須知規定辦理檢討變更及

編定。

（八）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將該計畫範圍內之土地，依其土地分區

使用計畫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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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屬礦業權消滅之礦業用地，應按下列規定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

１、現況地上物作純住宅建築利用，經原礦業主管機關依相關資料認定，屬礦

業權消滅前已存在之建築物，或該地上物經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提出

屬礦工本人、礦工家屬或其後代居住使用，或該地上物建築地點曾為礦場

附屬設施或曾為礦場聚落等相關證明資料，並經原礦業主管機關確認屬

實，經會同相關主管機關查定不妨礙交通、水利設施者：

（１）位於山坡地範圍外之特定農業區或一般農業區，應變更編定為甲種

建築用地。

（２）位於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或山坡地範圍之特定農業區或一般農業

區，應變更編定為丙種建築用地。

（３）變更編定為本目之１及之２使用地類別之範圍，應以中華民國一百

零六年五月十六日（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公告實施日）前已作該用途

之建物實際面積，反推其應留設之法定空地為原則；無法留設法定

空地者，以整筆地籍範圍變更。

２、檢討變更時，實地已供道路通行及其相關設施使用者，應變更編定為交通

用地。

３、檢討變更時，實地已供水利及其設施使用者，應變更編定為水利用地。

４、檢討變更時，實地已供林業及其設施使用者，應變更編定為林業用地。

５、檢討變更時，實地已供農業及其設施使用者，應變更編定為農牧用地。

６、其他未能依本款第一目至第五目規定變更編定為適當使用地者，應註銷原

使用地編定類別。

７、一宗土地有數種不同之使用現況，應依下列順序辦理：

（１）符合甲種建築用地或丙種建築用地檢討變更原則者，優先變更編定

為甲種建築用地或丙種建築用地。

（２）符合水利用地檢討變更原則者，變更編定為水利用地。

（３）符合交通用地檢討變更原則者，變更編定為交通用地。

（４）符合其他使用地檢討變更原則者，以使用面積較多之現況為準，變

更編定為林業用地、農牧用地或註銷原使用地編定類別。

十二、各種使用地之編定：

　（一）圖比例尺、用色及繪製份數：

　１、圖比例尺：除海域用地外，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圖應以適當比例尺繪製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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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圖面用色：圖面各種使用地，以下列規定顏色為底色表明之：

　（１）甲種建築用地：紅色。

　（２）乙種建築用地：紅色。

　（３）丙種建築用地：紅色。

　（４）丁種建築用地：茶色。

　（５）農牧用地：黃色。

　（６）林業用地：淡綠色。

　（７）養殖用地：淡藍色。

　（８）鹽業用地：藍色。

　（９）礦業用地：深茶色加紫邊。

　（１０）窯業用地：深茶色加深綠色邊。

　（１１）交通用地：茶色橫線條。

　（１２）水利用地：藍色。

　（１３）遊憩用地：玫瑰紅色。

　（１４）古蹟保存用地：黑色邊，註「古蹟」二字。

　（１５）生態保護用地：深綠色豎線。

　（１６）國土保安用地：淡綠色加深綠色橫線。

　（１７）殯葬用地：灰色加黑邊。

　（１８）海域用地：淺灰色加深灰邊。

　（１９）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紅色加綠邊。

　３、繪製土地使用編定圖份數：五份。

　（二）準備事項：

　　　　逐宗調查國家公園區以外各使用分區內現有之建築物、工廠、養殖、鹽

業、礦業、窯業、遊憩、殯葬等使用情形：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

轄市、縣（市）有關機關（單位）已有資料，查明其有無依法核准使用，

其無資料可查者，應實地查訪審定是否為合法使用，並於土地使用現況調

查清冊或卡片內註記之。

　（三）編定各種使用地：

　１、依據辦理土地使用編定原則，按宗編定各種使用地，並就土地使用分區

內情況特殊，數量較少之使用地，參照有關資料先行編定，逐漸推及較

多之使用地，編定完竣，經校對無誤，繪製土地使用編定草圖。圖內並

應表明各使用分區之界線，及註明其使用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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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土地使用編定草圖內編定之各種使用地，應以規定顏色著色，土地使用

現況為其所屬使用分區不容許者，以現況使用種類之顏色加劃斜線表明

之。

　３、海域用地得獨立製圖，並得與海域區合併繪製為同一張圖；其圖形以A4

大小為原則，圖面須標註交界點、轉折點之經緯度坐標，難以於圖面精

確劃設之分區界線者，應以定性描述方式詳加註明清楚。

十四、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一）完成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之劃定或檢討變更與土地使用編定草圖及清

冊後，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公開展覽

三十天及舉行說明會，並應將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日期及地點登報周知；

任何土地所有權人或公民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

稱及地址，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意見，由該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參考審查，併同專案小組審議結果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備

或核定。

　（二）前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辦說明會：

　１、屬公有土地者，得以書面通知管理機關，並由管理機關轉知利害關係

人。

　２、位屬已劃定使用分區範圍內面積未達一公頃之零星土地，辦理第一次劃

定與周圍相同之使用分區。

　３、海域區之劃定及海域用地之編定。

　（三）第一款屬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相關業務辦理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案

件，依下列原則辦理：

　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已舉行公開展覽及說明會者，得免重複辦理。

　２、配合水利主管機關變更河川區域線或水道治理計畫線或用地範圍線而辦

理變更者，得免舉行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３、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公告劃設特定地區內土地，其使用分區恢復為特定

農業區，免舉行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４、林業用地進行礦石開採完成後，其使用分區恢復為原使用分區，免舉行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四）第一款有依第七點第一款第十一目之二或第十點第九款規定辦理檢討變更

者，得以書面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並由管理機關轉知利害關係

人，得免辦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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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核備或核定：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

完竣，應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檢附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檢討（劃定或檢討變更）查核表（格式見附

件二之一、二之二）、公開展覽及說明會資料，併同人民陳情意見處理情

形、專案小組審議通過結果、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土地使用編定圖、

土地使用編定清冊、面積彙整表依序排列乙式五份，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備

或核定；未涉及使用地變更編定者，得免附使用地編定圖。屬委辦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者，經各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

後，須檢附前開書件乙式一份，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二）前款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僅涉及河川區者，得逕以水利單位公告之河

川圖籍為底圖，繪製河川區劃定或檢討變更範圍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備或核

定。

　（三）第一款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僅涉及未登記之海域區者，得免檢附土地

使用編定清冊。

　（四）第一款使用地變更編定屬第十點第九款情形者，得免附非都市土地使用分

區檢討（劃定或檢討變更）查核表、公開展覽及說明會資料、人民陳情意

見處理情形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五）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用編定圖說送達中央主管機關後，並由中

央主管機關邀同有關機關（單位）審核，必要時，並通知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列席。

　（六）經審核無意見或有意見經修正後，中央主管機關應即予以核備或核定。並

於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土地使用編定圖，加蓋中央主管機關印信後存

查，並發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各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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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一 

非都市土地資源型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設施型使用分區零星土地第一

次劃定查核表 

案名：【例如臺南市白河區白河段特定農業區劃定（或變更）為一般農業區】 

查核內容 查核意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一、是否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

或檢討變更原則及其辦理之法令依 

據。（註1）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說明： 

二、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說明會，

相關意見是否具體回應。（註2）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說明： 

三、是否召開專案小組審查會議，如有

不同意見，是否已協調整合？（註 

3）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說明： 

四、是否會同有關機關辦理現勘？現勘

是否符合使用分區劃定或檢討變更 

原則？（註4）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說明： 

五、所送圖、冊（含份數）及相關資料

是否符合規定。（註5）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說明： 

內政部 

一、是否請有關機關（主要是中央部會）

審核（發文表示意見）？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說明： 

二、前開機關如有不同意見，是否召開

協商會議後，再予核備（定）？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說明： 

註： 

1. 指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或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2. 本須知第十四點規定。 

3. 本須知第十五點規定。 

4. 辦理現勘並非必要程序，但現勘應有具體共識，始得引用。 

5. 本須知第十一點、第十二點、第十四點及第十五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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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之二 

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查核表 

查核項目 查核結果 說明及相關公文 權責機關 

一、 檢討變更後之特定農區面

積，是否不少於104年度

內政統計之特定農業區面

積。 

□是 

□否 

1.相關公文日期及文

號。 

2.面積統計資料。 

3.檢討變更後之總量

低於現況者，應補

充說明檢討變更原

則。 

直轄市、縣

(市)農業單位 

二、 是否均非屬直轄市、縣 

(市)區域計畫內之新訂或

擴大都市計畫、得申請設

施型使用分區變更區位。 

□是 

□否 

相關公文日期及文號 直轄市、縣

(市)城鄉單位 

三、 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及一

般農業區劃定或檢討變更

原則。 

□是 

□否 

相關公文日期及文號 直轄市、縣

(市)農業單位 

四、 是否會同有關機關針對圖

資疑義地區辦理現勘。 

□是 

□否 

相關公文日期及文號 直轄市、縣

(市)地政單位 

五、 是否辦理公開展覽及舉行

說明會，相關意見是否具

體回應。 

□是 

□否 

相關公文發文日期及

文號 

直轄市、縣

(市)地政單位 

六、 是否召開專案小組審議，

如有不同意意見，是否已

協調整合。 

□是 

□否 

相關公文日期及文號 直轄市、縣

(市)地政單位 

七、 所送圖、冊（含格式、份

數）及相關資料是否符合

規定。 

□是 

□否 

-- 直轄市、縣

(市)地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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